
玉溪市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项目名称：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

主管部门：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实施单位：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项目资金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1,581.00 1,581.00 10.00

其中：当年财政
拨款

项目年度目标情况

年初设定预期绩效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及差异原因分析

提高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
更好实现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目标

受财政资金拨付不及时、不到位的情况影响，2019年没有动工。

项目评价等次 差
项目评价得
分

自评得分=执行栏得分+各项指标得分，指标明细部分分值总分90分，指标明细部分
各项三级指标由单位自行填写但每项指标不得大于30分小于1分，总分等于90分。得
分≥90分为”优“，90分＞得分≥75分为“良”，75分＞得分≥60分为“中”，得
分＜60分为“差”。

项目绩效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分值（≤90） 自评分（≤90） 未完成情况分析

90

产出指标 50

数量指标 30

棚户区改造 >= 1629 套 0 20 2019年没有动工。

开工目标完成
率

= 100 % 0 10 2019年没有动工。

质量指标 20

验收合格率 = 100 % 0 20 2019年没有动工。

效益指标 20

社会效益指标 20

完成投资 >= 1582 万元 0 20 2019年没有动工。

满意度指标

服务对象满意
度指标

棚户区改造被
拆迁居民满意
度

= 大于等于80% % 0 20 2019年没有动工。


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

共改造31个小区，涉及65栋房屋，涉及户数1254户，涉及建筑面
积108700平方米。其中主体改造建设涉及12个小区共改造460户，
主体改造面积17600平方米。实施房屋修缮、加固、除险及外立面
改造，规范楼内管线、楼内排水管网改造，以及小区内道路场地
改扩建、供排水、供电、绿化、照明、围墙、垃圾收集、宣传栏
、停车场等配套设施。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的

设立情况

根据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用于城镇老旧小区改
造区域目标任务，绩效指标分为：产出指标，效益指标，满意度
指标。其中：产出指标中，数量指标三个，质量指标一个，时效
指标二个；效益指标中，社会效益指标一个；满意度指标中，服
务对象满意度指标一个。

（三）项目支出情况

资金下达在年底，部分科研报告没有完成，没有动工。计划年前
动工，因疫情影响，到2020年4月份才动工。因财政资金拨付困难
，到2020年4月，实施拨付县城投公司（委托代建方）资金200万
元，其他均是代建方垫付。

（四）项目管理实施情
况

计划2020年春节前动工，因疫情影响，到2020年4月份才动工。在
实施中，充分听取群众意见，与小区住户签订协议，解释施工中
可能对住户的影响，并把影响减少到最少，同时，要求施工方保
障住户人身安全，防护措施到位。
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情况

（一）绩效自评的目的
保障财政资金使用合规、高效，并按绩效评价体系达成效益目标
，完成项目任务。

（二）自评指标体系

根据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用于城镇老旧小区改
造区域目标任务，绩效指标分为：产出指标，效益指标，满意度
指标。其中：产出指标中，数量指标三个，质量指标一个，时效
指标二个；效益指标中，社会效益指标一个；满意度指标中，服
务对象满意度指标一个。

（三）自评
组织过程

1.前期准备

根据我局《新平县棚户区老旧小区二期改造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审
批的请示》，县发改委《关于新平县棚户区老旧小区二期改造建
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》（新建复[2019]6号）等文件，组织专家
和有关部门对初步设计文件进行评审，修改完善后形成审查意见
。

2.组织实施

根据《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项目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发改委
第45号令），《中央预算内投资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管理暂行办
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由县住建局住保股组织，实施方为县城投公司
（委托代建方），签订相关协议，并按协议实施。

三、评价情况分析及综合评价结论

初步设计内容、深度、质量基本符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和技术标
准等规定要求，原则同意按此初步设计组织实施。对初步设计中
存在的不足之处，请参照专家组评审意见在施工图设计中作调整
和完善。

四、存在的问题和整改情况 主要是财政资金拨付不到位的情况。

五、绩效自评结果应用 无

六、主要经验及做法
在组织实施中应积极应用新材料、新产品、新技术，达到节能、
节材、环保，提高综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
七、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无

注：预算资金大于或等于50万元以上的项目需按上述要求报送自评报告，金额小于50万元的项目不
需报自评报告，只需填报自评概况表和自评表、对下转移支付明细表


